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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871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9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范庆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范玉隆先生、青岛惠隆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范庆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隆管理”）

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拟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范庆伟先生、范玉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惠隆管理共持有公司股份141,388,4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截至2025年7月31日

251,853,845股，以下简称“股份总数”）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4,869,770股

后为246,984,075股的股份比例为57.2460%（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后的股份比例

为56.1391%）。股份来源为IPO前持有的股份及公司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3、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惠隆管理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892,825股，

即减持不超过股份总数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的0.7664%（占未剔除回

购专户持有股份后的股份比例为0.7516%）。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份比例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

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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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惠隆管理减持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范庆伟先生、范玉隆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惠隆管理共持有公司股份 141,388,4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剔除公

司回购股份专户持有的 4,869,770 股后为 246,984,075 股的股份比例为

57.2460%（占未剔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后的股份比例为 56.1391%）。具体情况

如下： 

注：上述公司第一大股东范庆伟、第三大股东范玉隆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范庆伟

与范玉隆为父子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上述公司股东间有关联关系的情况为公司股东范庆

伟持有公司的法人股东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2、惠隆管理股东及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姓名 间接持股数量 

间接持股比例%（剔

除前） 

间接持股比例%（剔除

后） 

1 范庆伟 7,823,014  3.1062% 3.1674% 

2 李会君 808,118  0.3209% 0.3272% 

3 迟娜娜 636,006  0.2525% 0.2575% 

4 高  峰 371,116  0.1474% 0.1503% 

5 刘克平 318,003  0.1263% 0.1288% 

6 崔兴建 191,878  0.0762% 0.0777% 

7 张会亭 198,601  0.0789% 0.0804% 

8 郭成尼 206,534  0.0820% 0.0836% 

9 李  渤 40,339  0.0160% 0.0163% 

10 李  涛 30,254  0.0120% 0.0122% 

11 任国强 16,808  0.0067% 0.0068% 

12 陈维强 28,909  0.0115% 0.0117%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剔除前） 

持股比例

（剔除后）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范庆伟 
持股5%以上

控股股东 
122,460,000 48.6234% 49.5821% 

减持股份来源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持有的股份（包

括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后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配股

部分） 

青岛惠隆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持股5%以上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10,756,980 4.2711% 4.3553% 

范玉隆 

持股5%以上

股东及控股

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 

8,171,475 3.2445% 3.3085% 

合计 141,388,455 56.1391% 57.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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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范 娟 27,565  0.0109% 0.0112% 

14 宋  刚 26,220  0.0104% 0.0106% 

15 武炳杰 25,548  0.0101% 0.0103% 

16 张新寿 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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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  刚 26,220  0.0104% 0.0106% 

15 武炳杰 25,548  0.0101% 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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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4）公司将根据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